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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沪松人社〔2025〕55号

松江区园区人才企业年金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健全多层次、多支柱养

老保险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加快推进“养老金融”创新实践，

增强松江区重点产业园区人才吸引力，根据《企业年金办法》、《企

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》和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六部

门关于促进本市企业年金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沪人社规〔2021〕

31号），现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实际经营地、税收户管地在松江各产业

园区内且尚未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各类企业。

首批在国家级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临港松江科技城两个产

业园区开展试点，形成可复制的标准化流程，以点带面推动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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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加入。

（二）意向参加园区人才企业年金的企业可通过职工代表大

会、全体职工讨论等民主程序自主确定参加人才企业年金，企业

职工自愿选择是否参加。

（三）园区人才企业年金建立后，园区内的企业可为符合企

业发展战略需求的“核心人才”先行建立企业年金。人才标准由

园区方案明确，可由园区统筹界定，也可由企业根据自身行业类

型、特点等自行确定。今后，随着企业发展和条件成熟，逐步将

企业年金扩大覆盖至全员。

二、资金筹集与分配归属

（一）所需费用由企业与参加人员共同缴纳，企业缴费的列

支渠道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；参加人员个人缴费由企业从个人工

资中代扣。

（二）缴费标准：企业当期缴费分配至参加职工个人账户的

最高额不得超过平均额的 5倍。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

度工资总额的 8%，企业和参加人员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上

年度工资总额的 12%。

（三）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企业缴费及其投资收益，可

以约定为自始归属于职工个人，也可以约定随着职工在本企业工

作年限的增加逐步归属于职工个人，完全归属于职工个人的期限

最长不超过 8年。

三、年金管理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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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园区管委会依照《企业年金办法》等规定设立统一的

园区人才企业年金计划，企业和职工通过与统一委托人签订代理

协议参加计划，统一委托人由园区管委会设立或指定。申请加入

园区人才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由园区负责资格审核。

（二）统一委托人依据代理协议，选择符合国家规定的法人

受托机构作为人才年金计划的受托人。受托人委托具有企业年金

管理资质的账户管理人、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，负责人才企业年

金计划的账户管理、投资运营和托管，各管理人按照有关规定做

好计划的管理运行工作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企业申请。意向企业向园区管委会提交加入园区人才

企业年金申请，并提供参加人员名单、上年度工资总额（新进员

工按照当年度实际缴费月份的工资总额计算）、缴纳年金比例金

额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证明、最高学历学位证书或专业技术资格

证书或职业技能登记证书或职务任命文件、参加园区人才企业年

金确认书及企业与职工的民主协商材料等资料。

（二）管委会审核。园区管委会审核相关资料，将审核符合

条件的企业名单和人员资料转交统一委托人。

（三）委托签约。统一委托人与申请审核通过的园区人才企

业年金的相关企业签订代理协议，明确相互权利和义务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园区管委会加强对园区人才企业年金实施情况的跟踪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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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园区人才企业年金执行情况进

行监督检查。

六、其他有关事项

（一）参加园区人才企业年金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按照

财税〔2009〕27 号文件规定执行，参加园区人才企业年金的个

人所得税政策问题按照财税〔2013〕103 号文件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参加园区人才企业年金的职工变动工作单位时，新就

业单位没有实行企业年金制度的，其年金账户由原管 理机构继

续管理；新就业单位已实行企业年金制度的，原年金账户可转入

新单位年金账户。

（三）因履行人才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合同发生争议的，当事

人可以依法提请仲裁或者诉讼；因订立或者履行企业年金方案发

生争议的，按国家有关集体合同争议处理规定执行；因履行代理

协议发生争议的，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请诉讼。

（四）未设立园区管委会的产业园区，由具有该园区管理职

能的相关部门承担本工作方案中所列园区管委会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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